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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6－037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使用自有阶段性闲置资金向关联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理财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 年，此理财

额度可循环使用。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决定使用自有阶段性闲置资金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证券”）或其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理财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

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 年，此理财额度可循环使用。 

由于本公司是广发证券的股东，公司董事尚书志先生在广发证券担任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广发证券或其子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6年 3 月 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就该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本次关联交易的 1名关

联董事尚书志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他 5名非关联

董事均表决同意。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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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发

表了书面审核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广发证券是国内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2010年2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总市值位居国内上市证券公司前列。公司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广州市

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法定代表人为孙树明先生，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7,621,087,664元，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股票期权做市。 

广发证券2015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419,097,014,689.9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7,519,273,601.40元 

营业收入：33,446,639,919.41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01,014,064.72元 

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1,250,154,088股，占其

总股本16.40%；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大

钢铁香港有限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1,473,600股，占

其总股本1.9‱。公司董事尚书志先生在广发证券担任董事，除此以外，本公司

与广发证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阶段性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

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次关联交易，认为公司向广发证券或其子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外部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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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向广发证券或其子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合法。有利于提高公司阶

段性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